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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文化创意产品大赛评分标准
	评分项目
	分值
	评分细则与评分标准

	1
主题表现
	40分
	（1）内涵丰富，且完全契合本次大赛将国际化理念与元素融入我校校园文化的主题，起到向外推介校园文化的作用。（35-40分）
（2）内涵略显单调，但基本符合主题，能体现校园特色，具有一定的推介校园文化的意义。（31-35分）
（3）内涵空虚，对主题体现不明显，含糊其辞。（0-30分）

	2
创意构思
	25分
	（1）有创新意识，作品新颖，使人眼前一亮。（21-25分）
（2）作品独特，具有明显自身特色，设计合理。（16-20分）
（3）作品原创，但创意呆板、教条，无明显特色。（0-16分）

	3
视觉效果
	25分
	（1）造型、色彩等元素舒适、美观、协调，具备较高的艺术性、观赏性、趣味性，能够较好地满足大众的审美要求。（21-25分）
（2）造型合理、美观，色彩较为暗淡，基本满足大众的审美要求。（16-20分）
（3）造型、用色浮夸、突兀，过于非主流。（0-16分）

	4
实用性
	10分
	贴近生活，贴近校园、适应人性化需求，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，满足市场需要，具备产业开发价值。视实际情况酌情给分。（0-10）

	评分办法：1.比赛设5名评委，实行作品、评委双匿名打分；
          2.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取平均分；
          3.参赛作品最后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，若分数并列时，取小数点后两位进行对比；
          4.根据总分的高低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及其优秀奖。






